二零二五年黑龙江佳木斯地区中共官员遭恶报八例
古语云：善恶必有报，天意不可违。无论是什么人，参与了迫害修炼佛法的人，遭恶报受天谴，毫厘不爽。其实恶报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这是天意啊。近年来，作恶者因参与迫害法轮功（法轮佛法）而接连不断的遭报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还有被查处、判刑、撤职的，更有作恶殃及家人的。恶贯满盈的中共正在以加速度奔向指日可待的灭亡。
我们讲出这类真相，是希望那些还在贪图眼前利益而为中共卖命的人，如再不回头，那么你身后的岸即将消失。该清醒了，如不想做中共的殉葬品，你们应该及时认清自己的罪孽所在，立刻停止迫害，加倍弥补，在今后的日子里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人，并采用各种方式揭露迫害才有可能将功赎罪，给自己和家人找回未来。
下面是二零二五年已经核查到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各级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

1、王金，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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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男，汉族，一九七三年十月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一月，历任同江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同江市委书记、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设办公室主任等；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二零二五年三月，历任佳木斯市政府副市长、政府党组成员等。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六日，王金被查。王金在任同江市长、市委书记、佳木斯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对当地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刘臣，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00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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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臣长期在佳木斯市工作， 二零零二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一月，历任佳木斯富锦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市委书记；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历任佳木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二年四月，历任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退休三年后，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被查。
刘臣在任职地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对当地严重迫害法轮功事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刘臣任佳木斯市政法委书记，负责政法和稳定工作，主持市委政法委全面工作，分管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那时发号施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在此，仅列举几个典型事件：设圈套跟踪绑架8人 造成一法轮功学员家属含冤离世；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黑龙江农垦系统与佳木斯市公检法人员共同制造了“建三江事件”。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因“建三江案”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石孟文、王燕欣、李桂芳、孟繁荔的家属、亲朋好友将联名举报江泽民、刑事控告青龙山洗脑班的诉状和被青龙山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自述真相光盘，送交到黑龙江省检察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黑龙江省人大等部门，为此引发了中共政法系统及610人员的惶恐，黑龙江省公安厅受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指使，成立了所谓“10.28专案组”。

3、梅振学，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161343

梅振学，曾经担任富锦市委常委及政法委书记、佳木斯市郊区委书记、副市长等职。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梅振学任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梅振学对当地迫害法轮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梅振学遭恶报跳楼自杀，死亡。

4、石平，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044658

石平，黑龙江建三江前进六一零天目，建三江七星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53岁的石平在哈尔滨市医院探望即将出院的孙子时，突然栽倒在病床上，当场被送入急救室，抢救无效死亡。

迫害事实：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八点多，建三江前进农场法轮功学员潘淑荣正在自家店中经营，“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头子石平领着五六个警察，来到潘淑荣的商店，踹开门，将潘淑荣绑架，家人陷入巨大痛苦之中。此次绑架与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建三江分局的于文波来到前进农场有关。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当时正值邪党两会期间，“610”头目石平带着十多个警察，逼迫租住在法轮功学员于松江家门房的住户打开院门，一窝蜂似的进屋劫掠了于松江价值五千多元的液晶宽屏计算机、打印机（激光、彩喷各一台）和手机等私人物品，把于松江关进前进农场拘留所。于松江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的第一周内，几乎天天被农场公安分局教导员苏贻刚、“610”头目石平等威逼、恐吓、录口供，诱骗他说出其它多名法轮功学员，石平还卑鄙的让于松江回家后监视当地义务协调人。
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早七点多，以苏贻刚、石平为首的约七人声称“从早五点半就开始挨家走，刚走到你这儿”，骗开了潘淑荣家的门，假说要找谈话，等潘淑荣上车后，便开始抢劫，抢走了潘淑荣近五千元的私人物品。于三月二日便将潘淑荣劫持到建三江洗脑班。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九点多，在前进农场集市上被二名不法警察绑架，当天中午十一点钟左右，前进农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万荣、610头目石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迫害法轮功机构）等七至八个人，从三楼撬开蒋欣波家的窗户爬进屋，洗劫了蒋欣波的家，就连床铺也掀个底朝天，抢走六千多元的私人物品。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应是黑龙江省建三江前进农场法轮功学员蒋欣波结束冤狱从哈尔滨女子监狱出狱回家的日子。在当天上午，建三江前进农场女政法委书记李俊立、公安局长王利、“610”主任石平等八人，赶到哈尔滨女子监狱，在监狱外用录像机把在监狱门口的探监的人和车一一录像，又在蒋欣波的丈夫见到妻子的情况下，用工作威逼利诱其签字，将蒋欣波再次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事后610主任石平与家属说：“知道你们去很多人，我们也带了5台车。”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早六点左右，前进农场公安局长王利、前任“610”主任石平、现任“610”副主任范喜东、警察胥兴勇、贾献池等警察将于松江从家中绑架，逼迫他辞退律师，并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遭到于松江拒绝后，警察再次将于松江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早七点钟左右，农场公安局“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头目石平带一个警察到法轮功学员于松江家，说是找于到公安局谈话，一会就回来，结果被骗去后即遭绑架。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四上午十时许，法轮功学员潘淑荣在自家经营的小百货商店被农场工商局负责人刘刚找走。刘刚谎称找她是为了市场拆迁之事。当她随刘刚行至门口时，被守在市场门外的警察绑架。显而易见，公安局与工商局相互勾结，共同参与了对潘淑荣的绑架迫害。当家人去公安局要人时，“610”头目石平说：“省里已经批示，要分期分批（给法轮功学员）办转化班。放人的事得省里说了算。”
二零一三年九月，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和韩淑娟夫妇仍被非法关押在青龙山洗脑。家属为了维护亲人的正当权益而为他们聘请了正义律师，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于松江、陈冬梅和吴东升也找到正义律师，对参与迫害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提起刑事控告和投诉反映等相关司法程序。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前进农场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公安局副局长阮东、街道办主任李智等十多人闯入蒋欣波家，逼迫她认可自己已经被“转化”，被蒋欣波拒绝。最后张国平说：“在这里说不通，那就找个地方说，到青龙山去说吧。”蒋欣波坚决不配合。阮东第一个动手，拽起蒋欣波的右胳膊，见其他人都没动手，阮东气得大叫：“怎么都不上呢？”接着徐大斌、石平等五、六个人把蒋欣波抬起来拖下楼，蒋欣波一边奋力挣扎，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其余的人留在楼上阻挡蒋欣波的丈夫和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蒋欣波的女儿严词拒绝并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会遭恶报的，你们设身处地的想想自己和家人，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法的……”恶人们被说得哑口无言，女孩几次要冲出门外下楼去看妈妈，都被石平和两个女协警等强行拦截。这伙人在蒋欣波家未搜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也没说出抓人的任何理由，更没给出任何书面手续。蒋欣波就这样再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下午两点多，刘世银从外面刚回到家，就被早已蹲坑的警察绑架。据目击者称，在刘世银家东面路上停着一辆民用面包车，后面挡着一辆警车。一大帮警察，还有女警，闯进她家，四个警察将刘世银野蛮的抬上警车，并抄走一大包东西，整个过程，有警察拍照、录像。时至八月十二日，家属未接到任何法律手续，也未收到行政拘留通知书。刘世银的家属找到当地610头目石平，问刘世银现在哪？石平说：“刘世银在八号晚上就送佳木斯去了。”家属问：“在佳木斯什么地方？”石平推说不记路，不知道。家属质疑说：“公安局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抓人抄家，属于违法行为。”石平暴跳如雷的对家属叫嚣：“别跟我讲法律，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不怕，你爱跟谁咨询跟谁咨询。”
当家属向石平索要行政拘留通知书时，石平说：“这个单子你不用要，也不会给你，人已经投进去了（指关在佳木斯拘留所）。”这种头顶国徽却公然践踏国家法律的行为让家属愤怒。”石平说：“那你告我去，你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还正想找个人告我呢，你告去。”刘世银女儿说：“我是要告你，我不仅告你知法犯法，草菅人命，还告你亵渎法律，不遵循法律程序。”后来石平表现的很恶，将刘世银的女儿撵出办公室，借口说他要出去办事，就走了。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10点左右，建三江前进农场法轮功学员潘淑荣于在自家的店里、被突然闯进的前进农场“610”主任石平等几名警察绑架，十三日被送往建三江拘留所。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建三江七星农场法轮功学员周桂海，在外地饶河县他自己家开的商店里被绑架。主要参与者是建三江七星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石平。
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建三江法轮功学员左成华、屠秀霞，还有胜利农场一名的法轮功学员三人被建三江胜利农场公安派出所绑架，被建三江公安分局非法拘留十五天，三人家被非法抄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同江市拘留所。参与迫害人：建三江公安分局国保队长冯平、建三江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石平、建三江农垦七星派出所国保警察刘占刚。

5、王晓春，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078568
[image: ]






 (
王
晓春
)

王晓春 ，原建三江政法委书记。二零零六年四月曾任建三江工会主席；二零零八年七月曾任建三江管局副局长；二零一零年八月曾任建三江管局政法委书记；二零一四年一月曾任九三管局局长；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曾任九三管局书记；后为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退休三年，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丧命，终年六十三岁。
王晓春是青龙山洗脑班主要恶人。

6、藤佩祝

藤佩祝，原建三江公安局刑警队长，后为建三江二道河农场派出所所长，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其任职期间，参与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绑架。二零二四年末，仅五十出头的他，无任何征兆死亡；他妻子也身患乳腺癌好几年了。

7、刘星海，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039922

刘星海，男，汉族，一九六七年九月生。曾任黑龙江省农垦九三分局法院副院长、建三江农垦法院副院长等职，二零一三年十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任黑龙江省农垦中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二零二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二五年二月任伊春市政法委副书记，伊春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零二五年二月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任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刘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刘星海在共产邪党的长期洗脑下，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理念，甘当迫害法轮功的政治工具，积极追随迫害，对任职地严重诬判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刘星海任职黑龙江省农垦系统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部份事实：
法轮功学员邬丽明，女，当年五十三岁，原是嫩江县第二百货商场职工，二零一一年九月份，被嫩江农场公安分局劫持到九三看守所，二零一二年四月被诬判八年重刑。法轮功学员蒋欣波，女，当年三十七岁左右，原建三江前进农场中学教师。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九点多，蒋欣波在前进农场集市上发放神韵光碟时，被二个不法警察绑架。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蒋欣波被建三江农垦法院非法庭审，诬判四年。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晚，法轮功学员田宝玉、石孟文、陈东、孙艳（女）、于凤仙（女）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建三江公安局劫持，并进一步构陷。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建三江农垦法院非法庭审五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石孟文家人聘请的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但被审判长袁鹏飞多次粗暴打断辩护；非法庭审，草草收场。五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石孟文被诬判五年半，田宝玉、陈东被诬判四年，孙燕（女）、于凤仙（女）被诬判三年。法轮功学员不服诬判，上诉至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诬判。

8、徐学阳，明慧网恶人榜编号：E000165832

徐学阳，男，汉族，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生，黑龙江省林甸人。二零零三年七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任肇源县委书记；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任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二零一六年四月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任省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二零一八年二月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任北大荒农垦集团（省农垦总局）总经理；二零二零年六月，任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期间，徐学阳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领导责任。徐学阳退休二年后，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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